巴南区农村宅基地用地申报审批表
（格式文本）
新建□改建□    扩建□
       用地申请人:
建房地址:
联系电话:
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制
用地申报审批表
	基本情况
	户主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户口地址
	联系电话

	
	家庭
成员
（）人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与户主
关系
	户  籍

	
	
	
	
	
	
	农村村民
	户改居民
	其它

	
	
	
	
	
	
	
	
	

	
	
	
	
	
	
	
	
	

	
	
	
	
	
	
	
	
	

	
	
	
	
	
	
	
	
	

	
	
	
	
	
	
	
	
	

	
	
	
	
	
	
	
	
	

	
	原宅基地
	证书号：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               

	申请
理由

	

	申
报
内
容

	用地地址
	　　　　　       镇（街道）　        村　      社（小地名：   　　 ）

	
	申报用地
面积
(合计)
（㎡）
	建设性质

	
	
	新建（m2）
	改建（m2）
	扩建（m2）

	
	
	
	
	

	
	
	土地分类

	
	
	　　　农用地（m2）
	建设用地（m2）
	未利用地（m2）

	
	
	面积
	其中：耕地（㎡）
	
	

	
	
	
	
	
	

	
	原宅处置
	复耕面积           m2、保留面积          m2

	
	四至界畔
	东：
	南：

	
	
	西：
	北：

	
	土地使用权属系

	本户本次申请用地所提供的一切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无权属及相邻权争议，并严格按照审批的位置和面积进行建设，如提供虚假资料骗取批准及违法建设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概由本户自行负责。
申请户户主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村民小组（社）意见：
 经核实，该户符合申请宅基地名人员均符合申请农村宅基地政策及条件（其中：农村村民人，户改居民人，征地转非人），申请占地范围无权属争议，同意该户新建m2、改建m2、扩建m2，共计m2占地建房。
组长（社长）：             年   月   日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审查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镇（街）政府审核批准意见：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现场勘察示意图：
  N


	用地相邻人签字：

	申请户户主签名
	
	在 场 人
	

	现场勘察人
	
	勘察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 申请栏由申请人或委托他人用黑墨水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不涉及的栏目填“无”。
2、 在“农村村民、户改居民、其它”栏下打“√”，“其它”是指原征地农转非及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后，征地已享受人员安置但未享受住房安置的人员等。
3、 “用地地址”栏，有小地名的必须填写小地名。
4、 “土地权属”是指是否属于自己使用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承包地、他户互换或集体土地。
5、 “四至界畔”填写相邻地块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单位、个人名称及相关明显标志地物的名称。
6、 村民小组（社）、村委会、镇（街）政府必须明确是否同意该申请用地；审查意见必须签明人口、原宅面积、建房原因、用地面积、地类、原宅处理等情况。
7、 示意图必须到现场勘察，标注有尺寸的占地范围及四邻明显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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